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1號

聲請人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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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聲請

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林家宏（下稱被告）對於本案被訴事實

業已坦承，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事由，且參以

本案情節，應尚無庸處以重刑，又本案雖未能賠償被害者家

屬，然家屬尚能透過參與訴訟程序表達本案意見等情，爰依

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

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

之虞。二、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

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

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

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

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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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同條第3項則規定：

「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

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

三、經查：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協商及準備程序時，固均就本案被訴

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有本院民國114年4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

在卷可佐，然本案為殺人案件，究應如何量刑，實為社會大

眾所關注之事，且量刑輕重確為本案重要爭點，非全然無行

國民參與審判之必要。

(二)又本案被訴事實尚非複雜，經準備程序後，本案爭點僅限於

量刑部分，對於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非重，並參

諸國民法官法第6條之立法理由「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

述之案件，如果法院斟酌個案情節，檢辯雙方對於量刑亦無

重大爭議，且並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者，經

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亦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意旨，認

本案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因子尚有爭議而有調查審理必

要，國民法官之參與可使法院審理、量刑及評議程序更加透

明，國民表達之正當法律感情亦能充分反映於法院裁判中，

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是依本案情節而言，並無不適合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經聽取檢察官、當事人、辯護人及訴

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

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認本案並無本

法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是辯護

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陸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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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櫻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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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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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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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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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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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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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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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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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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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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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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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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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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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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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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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林家宏（下稱被告）對於本案被訴事實業已坦承，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事由，且參以本案情節，應尚無庸處以重刑，又本案雖未能賠償被害者家屬，然家屬尚能透過參與訴訟程序表達本案意見等情，爰依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二、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同條第3項則規定：「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
三、經查：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協商及準備程序時，固均就本案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有本院民國114年4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然本案為殺人案件，究應如何量刑，實為社會大眾所關注之事，且量刑輕重確為本案重要爭點，非全然無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必要。
(二)又本案被訴事實尚非複雜，經準備程序後，本案爭點僅限於量刑部分，對於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非重，並參諸國民法官法第6條之立法理由「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之案件，如果法院斟酌個案情節，檢辯雙方對於量刑亦無重大爭議，且並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者，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亦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意旨，認本案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因子尚有爭議而有調查審理必要，國民法官之參與可使法院審理、量刑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國民表達之正當法律感情亦能充分反映於法院裁判中，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是依本案情節而言，並無不適合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經聽取檢察官、當事人、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認本案並無本法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是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陸怡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櫻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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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聲請

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林家宏（下稱被告）對於本案被訴事實

    業已坦承，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事由，且參以

    本案情節，應尚無庸處以重刑，又本案雖未能賠償被害者家

    屬，然家屬尚能透過參與訴訟程序表達本案意見等情，爰依

    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

    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

    之虞。二、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

    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

    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

    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

    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

    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同條第3項則規定：

    「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

    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

三、經查：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協商及準備程序時，固均就本案被訴

    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有本院民國114年4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

    在卷可佐，然本案為殺人案件，究應如何量刑，實為社會大

    眾所關注之事，且量刑輕重確為本案重要爭點，非全然無行

    國民參與審判之必要。

(二)又本案被訴事實尚非複雜，經準備程序後，本案爭點僅限於

    量刑部分，對於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非重，並參

    諸國民法官法第6條之立法理由「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

    述之案件，如果法院斟酌個案情節，檢辯雙方對於量刑亦無

    重大爭議，且並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者，經

    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

    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亦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意旨，認

    本案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因子尚有爭議而有調查審理必

    要，國民法官之參與可使法院審理、量刑及評議程序更加透

    明，國民表達之正當法律感情亦能充分反映於法院裁判中，

    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是依本案情節而言，並無不適合

    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經聽取檢察官、當事人、辯護人及訴

    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

    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認本案並無本

    法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是辯護

    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陸怡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櫻姿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國審聲字第1號

聲請人  即  

選任辯護人  簡銘昱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家宏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殺人案件（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林家宏（下稱被告）對於本案被訴事實業已坦承，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事由，且參以本案情節，應尚無庸處以重刑，又本案雖未能賠償被害者家屬，然家屬尚能透過參與訴訟程序表達本案意見等情，爰依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等語。

二、按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二、對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本人或其配偶、八親等內血親、五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有致生危害之虞。三、案件情節繁雜或需高度專業知識，非經長久時日顯難完成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同條第3項則規定：「法院為第一項裁定，應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

三、經查：

(一)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協商及準備程序時，固均就本案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有本院民國114年4月14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佐，然本案為殺人案件，究應如何量刑，實為社會大眾所關注之事，且量刑輕重確為本案重要爭點，非全然無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必要。

(二)又本案被訴事實尚非複雜，經準備程序後，本案爭點僅限於量刑部分，對於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非重，並參諸國民法官法第6條之立法理由「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之案件，如果法院斟酌個案情節，檢辯雙方對於量刑亦無重大爭議，且並無彰顯國民參與審判價值之重要意義者，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亦得排除行國民參與審判」意旨，認本案關於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因子尚有爭議而有調查審理必要，國民法官之參與可使法院審理、量刑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國民表達之正當法律感情亦能充分反映於法院裁判中，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是依本案情節而言，並無不適合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經聽取檢察官、當事人、辯護人及訴訟參與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均衡維護，認本案並無本法第6條第1項第4款所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情形，是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陸怡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櫻姿



